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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规定制定

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将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新 《统计法》，确保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及时性，请您阅读并知悉相关规定。

本制度由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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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件

京统发 〔２００９〕１２６号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关于印发２００９年统计年报和２０１０年定期

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

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查队，市统计直报单位，各

有关统计调查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

定，按照《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关于布置 ２００９
年统计年报和２０１０年定期统计工作的通知》（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要求，现将 ２００９年统计年报和 ２０１０年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主题词：统计　年报　制度　通知

　北京市统计局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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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相关规定

　　■ 统计调查对象的基本义务

新《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

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

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 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新《统计法》第六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

的职权，不受侵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

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

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新《统计法》第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统计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

■ 从事统计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统计专业素质

新《统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

力。

国家统计局《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第二条规定，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等统计调查对象中承担经常性政府统计调查任务的人员，必须取得统计从业资格，持有统计从业资格证

书。已取得统计员以上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可免于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和申请，凭统计专业技

术职务资格证书直接从事统计工作。

■ 依法管理统计资料

新《统计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资料的审

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 合法统计调查表的标志

新《统计法》第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表应当标明表号、制定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号、有效期限等标

志。对未标明法定标志或者超过有效期限的统计调查表，统计调查对象有权拒绝填报。

■ 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新《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

息，应当予以保密。

新《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 调查对象应当配合统计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新《统计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检查，不得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

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 统计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新《统计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

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统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

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迟报

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 调查对象依法享有申请统计行政复议和提起统计行政诉讼的权利

新《统计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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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全市工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依照

２００９年６月修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统计报

表制度的要求，结合北京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业法人单位及全部个体工业经营户的基本情况、主要经济指标情况和

能源消费情况等。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对象为从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个体工业经营户。

工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对农副产品和采掘品的加工、再加工，对工业品的修

理、翻新等生产经营活动。具体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中属于“Ｂ采矿业，Ｃ制造业，

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三个行业门类的活动。

法人单位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１）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２）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定合同；（３）会计上独

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个体工业经营户是指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从事工业生产活动，劳动成果

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配的一种经营单位。包括：（１）按照《民法通则》和《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业户。具体是指公民在法律允许

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业活动的个体劳动者。（２）没有领取《营业执照》但实际从事工业生产活

动的城镇、农村个体经营单位。

（三）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下工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下的工业法人单位和全部个

体工业经营户。

个体工业经营户统计范围不包括的活动有：（１）农民家庭以从事农业为主，以辅助劳力或利用农闲时

间进行的一些工业生产活动或其他生产活动，如竹藤棕草编织、毛衣、手套、塑料提蓝编织、挑花、刺绣、抽

纱、刷纸等，属农民家庭兼营工业。（２）农村中的一些经营活动，如养蜂、养鸡、养鸭、养猪、养鹅、生豆芽、

养蘑菇、养蚕、养鱼、炕房、烘房、孵坊、采种、育苗等，不论其单位名称如何，均属相应的农业、畜牧业、林

业、渔业。（３）农村中一些从事流动性上门干活的工匠，如木匠、蔑匠、弹花、缝纫、油漆匠等，还有从事流

动性的服务作业，如走街串巷、逢场赶集、赶会的屠宰户及临时性的豆制品加工等。（４）从事生活用品修

理的单位，如钟表、钢笔、自行车、衣服、鞋、帽、日用小五金、黑白铁、铝制品、缝纫机和家用电器的修理等。

（５）一些商店和饮食店以及一些小商小贩和饮食摊点，它们以商业、饮食业为主，同时也生产加工一些产

品，产品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如豆腐店出售自己生产的豆腐，肉店购进活猪自己屠宰，玻璃油漆店自己加

工的玻璃制品，粮店加工零售挂面、面条、面包，饮食店自产自销一些面包、糕点等。（６）洗染、照相、裱糊、

—２— 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刻图章等单位。

各表具体统计范围详见“二、报表目录”。

（四）统计原则

本报表制度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地”统计原则，即各法人单位按照实际生产经营地（办公地）向所在地

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产业活动单位由其归属法人单位进行统计；若一个法人单位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经营地（办公地）的，按法人总部所在地上报统计数据；个体工业经营户按照“经营地”原则向所在地

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

（五）具体要求

１．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本报表制

度规定的统计数据报送时间，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２．按照新《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各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

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台账是指可以体现调查单位

上报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之间数据来源关系的文档资料。各调查单

位可以使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台账，也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３．本报表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更改。

４．上报内容必须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等。

５．报送方式：由各区县统计机构确定。

６．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工业统计处／工业调查处

详细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３６号，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系电话：８３５４７１７６

电子邮箱：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３—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二、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一）年报基层表

Ｂ１１１表 工业企业样

本调查表
年报

规模以下工业

法人样本单位

规模以下工业

法人样本单位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 １５日
前电子邮

件报送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２５日前
电子邮件

报送

５

Ｂ１１４表 个体工业调

查表
年报

样 本 社 区 居

（村）委会

样 本 社 区 居

（村）委会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 １５日
前电子邮

件报送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２５日前
电子邮件

报送

７

Ｂ１１６表
规模以下工

业主要产品

产量

年报

规模以下工业

法人单位和全

部个体工业经

营户

规模以下工业

法人单位和全

部个体工业经

营户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０年 １
月 １５日
前电子邮

件报送

— ８

（二）定报基层表

Ｂ２１１表 工业企业样

本调查表

２、５、
８月

规模以下工业

法人样本单位

规模以下工业

法人样本单位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５、８月
月 后 １５
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２、５、８月
月 后 ２５
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１０

Ｂ２１４表 个体工业调

查表

２、５、
８月

样 本 社 区 居

（村）委会

样 本 社 区 居

（村）委会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５、８月
月 后 １５
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２、５、８月
月 后 ２５
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１２

Ｂ２１５表
规模以下工

业主要能源

产品产量

２、５、
８、１１、
１２月

规模以下工业

法人单位和全

部个体工业经

营户

规模以下工业

法人单位和全

部个体工业经

营户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５、８、１１
月月后１３
日 前，１２
月 月 报

２０１１年 １
月 １５日
前电子邮

件报送

２、５、８、１１
月月后２５
日 前，１２
月 月 报

２０１１年 １
月 ３１日
前电子邮

件报送

１３

—４— 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三、调查表式
（一）年报基层表

工业企业样本调查表
表　　号：Ｂ １ １ １ 表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分类标识： 　　１．目录企业　２．非目录企业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含区号和分机）：

登记注册类型：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行业类别代码：

企业详细地址：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号

企业创建年份： 年

邮政编码：

区划代码： — —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

同期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

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甲 乙 丙 １ ２

期末从业人员 人 ０１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人 ０２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人 ０３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千元 ０４
营业收入 千元 ０５
　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０６
税金总额 千元 ０７
　应交所得税 千元 ０８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千元 ０９
　税金（管理费用中） 千元 １０
　应交增值税 千元 １１
营业利润 千元 １２

工资及福利 千元 １３
社会保险费 千元 １４
固定资产折旧 千元 １５
资产总计 千元 １６
固定资产原价 千元 １７
固定资产净值 千元 １８
应收帐款 千元 １９
应付帐款 千元 ２０
利息支出 千元 ２１
　银行借款利息 千元 ２２
　民间借款利息 千元 ２３

三、企业能源消费量

能源品种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

同期
能源品种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

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甲 乙 丙 １ ２

电力 千瓦时 ２４
煤 吨 ２５
焦炭 吨 ２６
汽油 吨 ２７

柴油 吨 ２８
液化石油气 吨 ２９
天然气 立方米 ３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５—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规模以下工业法人样本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１１月。
４．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由企业填写，行业类别代码由各区县统计局、调查队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小类填写。

５．本表保留两位小数。
６．审核关系
行关系：

（１）０＜期末从业人员（０１）＜３００
（２）期末从业人员（０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０２）
（３）期末从业人员（０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０３）
（４）０＜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０４）＜１００００
（５）０＜营业收入（０５）＜１００００
（６）０＜主营业务收入（０６）＜１００００
（７）０＜税金总额（０７）＜５０００
（８）应交所得税（０８）＜税金总额（０７）
（９）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０９）＜税金总额（０７）
（１０）税金（管理费用中）（１０）＜税金总额（０７）
（１１）应交增值税（１１）＜税金总额（０７）
（１２）－４００＜营业利润（１２）＜４０００
（１３）２＜工资及福利（１３）／期末从业人员（０１）＜２００
（１４）工资及福利（１３）＞社会保险费（１４）
（１５）固定资产折旧（１５）＞０
（１６）０＜资产总计（１６）＜９００００
（１７）资产总计（１６）＞固定资产净值（１８）
（１８）０＜固定资产原价（１７）＜９００００
（１９）固定资产原价（１７）≥固定资产净值（１８）

列关系：

（０１）至（３０）各指标本年实际与上年同期比较：０．５≤本年实际（１）／上年同期（２）≤２

—６— 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个体工业调查表

表　　号：Ｂ １ １ ４ 表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一、样本村基本情况

社区居（村）委会名称：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社区居（村）委会所在地邮政编码：

区划代码： — —

二、样本村内个体工业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序号 业主姓名

联系电话

（含区号

和分机）

主要业务

活动（或

主要产品）

行业类

别代码

期末从

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千元）

本年
上年

同期

生产

支出

（千元）

工资

及福利

（千元）

资产

总计

（千元）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三、样本村内个体工业单位能源消费量

电力 煤 焦炭 汽油 柴油 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

（千瓦时） （吨） （吨） （吨） （吨） （吨） （立方米）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样本社区居（村）委会。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１１月。
４．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由个体经营工业户填写，行业类别代码由各区县统计局、调查队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小类填写。

５．本表保留两位小数。
６．甲栏分单位逐个填写
７．序号从００１开始依次填写。
８．审核关系
（１）０＜期末从业人员（１）＜３００　　　　　　　　　（２）０＜营业收入（２）＜１００００
（３）０．５≤营业收入（２）／（３）≤２ （４）生产支出（４）＜营业收入（２）
（５）２＜工资及福利（５）／期末从业人员（１）＜１００ （６）０＜资产总计（６）＜９００００

—７—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规模以下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表　　号：Ｂ １ １ ６ 表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原煤 吨 ０６０００１０
天然原油 吨 ０７１００１０
天然气 万立方米 ０７１００２０
原盐 吨 １０３００１０
精制食用植物油 吨 １３３１０２０
成品糖 吨 １３４００１０
罐头 吨 １４５００１０
啤酒 千升 １５２２０１０
卷烟 万支 １６２００１０
纱 吨 １７１１０１０
布 万米 １７１１０６０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吨 ２２２１０１０
汽油 吨 ２５１１０２０
柴油 吨 ２５１１０４０
焦炭 吨 ２５２００１０
硫酸（折１００％） 吨 ２６１１０１０
烧碱（折１００％） 吨 ２６１２０１０
纯碱（碳酸钠） 吨 ２６１２０３０
乙烯 吨 ２６１４０２０
合成氨（无水氨） 吨 ２６２００２０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总计（折纯） 吨 ２６２００３０
　其中：氮肥（折含Ｎ１００％） 吨 ２６２１０１０

磷肥（折五氧化二磷１００％） 吨 ２６２２０１０
化学农药原药（折有效成分１００％） 吨 ２６３１０１０
初级形态的塑料 吨 ２６５１０１０
合成橡胶 吨 ２６５２０１０
合成洗涤剂 吨 ２６７１０２０
化学药品原药 吨 ２７１００１０
中成药 吨 ２７４００１０
化学纤维 吨 ２８０００２０
橡胶轮胎外胎 条 ２９１１０１０
水泥 吨 ３１１１０３０
平板玻璃 重量箱 ３１４１０１０
生铁 吨 ３２１００１０
粗钢 吨 ３２２００１０
钢材 吨 ３２３００１０
　其中：重轨 吨 ３２３００４０

大型型钢 吨 ３２３００５０
中小型型钢 吨 ３２３００６０
棒材 吨 ３２３００７０
钢筋 吨 ３２３００８０
线材（盘条） 吨 ３２３００９０
特厚板 吨 ３２３０１００
厚钢板 吨 ３２３０１１０
中厚宽钢带 吨 ３２３０１５０

热轧薄宽钢带 吨 ３２３０１６０
冷轧薄宽钢带 吨 ３２３０１７０
镀层板（带） 吨 ３２３０２００
无缝钢管 吨 ３２３０２５０

十种有色金属 吨 ３３１００１０
　其中：精炼铜（电解铜） 吨 ３３１１０２０

原铝（电解铝） 吨 ３３１６０２０
氧化铝 吨 ３３１６０１０
发动机 千瓦 ３５１２０２０
金属切削机床 台 ３５２１０１０
采矿专用设备 吨 ３６１１０２０
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吨 ３６２１０１０
大型拖拉机 台 ３６７１０２０
中型拖拉机 台 ３６７１０３０
铁路客车 辆 ３７１１０５０
铁路货车 辆 ３７１１０６０
汽车 辆 ３７２１０１０
　其中：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辆 ３７２１０３０

客车 辆 ３７２１１４０
载货汽车 辆 ３７２１１８０

摩托车整车 辆 ３７３１０１０
两轮脚踏自行车 辆 ３７４１０１０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 千瓦 ３９１１０５０
家用电冰箱 台 ３９５１０１０
房间空气调节器 台 ３９５２０１０
家用电风扇 台 ３９５３０１０
家用吸排油烟机 台 ３９５３０５０
家用洗衣机 台 ３９５５０１０
家用吸尘器 台 ３９５５０７０
程控交换机 线 ４０１２００９
电话单机 部 ４０１３０１０
传真机 部 ４０１３０３０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台 ４０１４０４０
微型计算机设备 台 ４０４１０３０
　其中：笔记本计算机 台 ４０４１０５０
显示器 台 ４０４３０１０
集成电路 万块 ４０５３０１０
彩色电视机 台 ４０７１０１０
组合音响 台 ４０７２０４０
照相机 台 ４１５３０１０
　其中：数码照相机 台 ４１５３０３０
复印和胶版印制设备 台 ４１５４０１０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００１０
　其中：火力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１０１０

水力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２０１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８— 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规模以下工业法人单位和全部个体工业经营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１２月。
４．本表保留两位小数。
５．表中所列产品，有生产的填报，没有生产的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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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报基层表

工业企业样本调查表

表　　号：Ｂ ２ １ １ 表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分类标识： 　　１．目录企业　２．非目录企业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含区号和分机）：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行业类别代码：

是否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 　１是　０否

企业详细地址：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号

邮政编码：

区划代码： — —

登记注册类型：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１－
本月

上年

同期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１－
本月

上年

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甲 乙 丙 １ ２

期末从业人员 人 ０１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千元 ０２

营业收入 千元 ０３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０４

出口交货值 千元 ０５

期末剩余订单额 千元 ０６

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 ％ ０７

税金总额 千元 ０８

　应交所得税 千元 ０９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千元 １０

　税金（管理费用中） 千元 １１

　应交增值税 千元 １２

营业利润 千元 １３

投资收益 千元 １４

利润总额 千元 １５

工资及福利 千元 １６

社会保险费 千元 １７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 千元 １８

下季度需增（减）员工数 人 １９

资产减值损失 千元 ２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千元 ２１

三、企业能源消费量

能源品种
计量

单位
代码

１－
本月

上年

同期
能源品种

计量

单位
代码

１－
本月

上年

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甲 乙 丙 １ ２

电力 千瓦时 ２２

煤 吨 ２３

焦炭 吨 ２４

汽油 吨 ２５

柴油 吨 ２６

液化石油气 吨 ２７

天然气 立方米 ２８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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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规模以下工业法人样本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２月、１－５月、１－８月。
４．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由企业填写，行业类别代码由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局区统计局、调查队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小类填写。

５．本表保留两位小数。
６．审核关系：
行关系：

（１）０＜期末从业人员（０１）＜２００
（２）０＜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０２）＜５０００
（３）营业收入（０３）≥主营业务收入（０４）
（４）０＜主营业务收入（０４）＜５０００
（５）０＜税金总额（０８）＜２０００
（６）应交所得税（０９）＜税金总额（０８）
（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１０）＜税金总额（０８）
（８）税金（管理费用中）（１１）＜税金总额（０８）
（９）应交增值税（１２）＜税金总额（０８）
（１０）－２００＜营业利润（１３）＜２０００
（１１）２＜工资及福利（１６）／期末从业人员（０１）＜２００
（１２）工资及福利（１６）＞社会保险费（１７）
（１３）－２００＜下季度需增（减）员工数（１９）＜２００

列关系：

（０１）至（２８）各指标本期实际与上年同期比较：０．５≤本期实际（１）／上年同期（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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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业调查表

表　　号：Ｂ ２ １ ４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一、样本村基本情况

社区居（村）委会名称：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社区居（村）委会所在地邮政编码：

区划代码： — —

二、样本村内个体工业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序号 业主姓名

联系电话

（含区号

和分机）

主要业务

活动（或

主要产品）

行业类别

代码

期末从业

人员

（人）

营业收入（千元）

１－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１ ２ ３

三、样本村内个体工业单位能源消费量

电力

（千瓦时）
煤（吨）

焦炭

（吨）

汽油

（吨）

柴油

（吨）

液化石油气

（吨）

天然气

（立方米）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样本社区居（村）委会。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２月、１－５月、１－８月。
４．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由个体工业户填写，行业类别代码由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查队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小类填写。

５．本表保留两位小数。
６．甲栏分单位逐个填写。
７．序号从００１开始依次填写。
８．审核关系：
（１）０＜期末从业人员（１）＜１００
（２）０＜本期实际营业收入（２）＜５０００
（３）０．５≤本期实际营业收入（２）／上年同期营业收入（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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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下工业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表　　号：Ｂ ２ １ ５ 表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企业详细名称：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１

原煤 吨 ０６０００１０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００１０

　其中：火电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１０１０

水电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２０１０

焦炭 吨 ２５２００１０

　其中：机焦 吨 ２５２００２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规模以下工业法人单位和全部个体工业经营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２月、１－５月、１－８月、１－１１月、１－１２月。
４．本表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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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　录

（一）指标解释

企业（单位）详细名称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名称。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工业企业（单

位），填写主要经营活动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由八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按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代码

证书上的代码填写。未领取国家统一代码或不属于国家统一代码范围的企业，一律使用各级统计部门赋

予的临时代码。

行业类别代码　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工业企业或个体经营工业户进行分类。填写均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的小类代码填写。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由企业或个

体经营工业户填写。行业类别代码由各区县根据所填的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对照《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填写该企业或个体经营工业户的行业小类代码。

区划代码　根据《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库》简称：《代码库》填写。区划代码共有１２位阿

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６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为３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

乡；第三段为３位数字，表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

企业创建年份　指企业第一次工商登记注册后开始生产经营的那一年。改名、改制企业按原企业开

业年份填写。

企业分类标识　从目录企业抽样框中抽取的样本企业为目录企业；从抽中的行政村（村委会）中核对

出来的、建立抽样框后新生或遗漏的企业为非目录企业。

期末从业人员　指在报告期末在企业或个体经营工业户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数。包括

经营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的家庭成员、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在本单位中工作的其他人员。

工业总产值　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或个体经营工业户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工业最终产品或提

供工业性服务的总价值量。具体内容包括：（１）本年生产成品价值。本年生产并在报告期内不再进行加

工，经检验、包装入库的已经销售和准备销售的全部工业成品（半成品）价值合计，包括企业自制设备及提

供给本企业在建工程、其他非工业部门和生活福利部门等单位使用的成品价值。生产成品价值按自备原

材料生产的产品产量乘以本期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产品实际销售平均单价计算，会计核算中按成本

价格转帐的自制设备和成品，按成本价格计算生产成品价值。生产成品价值中不包括用订货者来料加工

的成品（半成品）价值。（２）对外加工费收入。报告期内完成的对外承做工业品加工（包括用订货者来料

加工产品）的加工费收入和对外工业品修理作业所收取的加工费收入，按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价格

计算。对于以对外加工生产为主，对外加工费收入所占比重较大的企业，如果对外加工费收入出现跨年

度支付的情况，即本年应收取的对外加工费收入没有计入本年会计科目中，而是转到下一年实际收取时，

计入了下一年的会计科目，或者相反，本年对外加工费收入中包括了实际应为上一年收取的加工费收入

时，为保证指标计算口径的一致性，则应将对外加工费收入按实际情况调整，填报本年应收取的对外加工

费收入。（３）自制半成品在产品期未期初差额价值。自制半成品和在产品报告期期末价值减去期初价值

的差额。

调查表中的工业总产值资料若无法取得，企业用主营业务收入代替，个体经营工业单位用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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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营业收入　指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转让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所形

成的总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计算填列。

主营业务收入　（产品销售收入）指企业在报告期内销售产品和提供工业性劳务等主要经营业务取

得的收入总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年累计数填列。未执行２００１年《企业会计制度》的企

业，用“产品销售收入”的本期累计数代替。

出口交货值　指工业企业交给外贸部门或自营（委托）出口（包括销往香港、澳门、台湾），用外汇价格

结算的产品价值，以及外商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生产的产品价值。在计算出口交货值

时，要把外汇价格按交易时的汇率折成人民币计算。如果企业承接外商来料加工或来件装配，则按加工

费计算出口交货值。

期末剩余订单额　是指本企业报告期末止尚未兑现的订货金额。与订货量的口径是一致的，凡是计

算了累计订货量的产品，都应该计算其累计订货额。如果企业收到的订单上只有订货量而没有订货额，

则要按照该批产品的预期销售价格（或以前的订货单价）计算出订货额来填报。

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　是指一定时期内企业实际产量与企业该时期内最大、可能、可持续的平均

生产能力的比，它反映了企业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

①生产能力：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运输等不存在

短缺的情况下，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及设备最大可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

②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实际生产量／生产能力×１００％

税金总额　指企业报告期内应交纳的各种税金总和，包括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消

费税、资源税、营业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值税、所得税、以及房产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等。

应交所得税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应从生产经营等活动的所得中交纳的税金。根据会计“利润表”中

的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应负担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消费税、资源税、土

地增值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未执行２００１年企业会计

制度的企业，用“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的本期累计数代替。

税金（管理费用中）　指企业纳入“管理费用”中的各项税金合计。

应交增值税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从事货物销售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等增加货物价值的活动

本期应交纳的税金。指企业在报告期应交增值税额。计算公式为：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减免税款＋出口退税

营业利润　指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实现的利润，根据会计“损益表”中“营业利润”项的本年累计

数填报。计算公式为：

营业利润＝销售收入－产品销售成本－产品销售费用－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其他业务利润

－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工资及福利　指报告期内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从生产单位得到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总和。有二种

基本形式：一是货币工资及收入，包括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总额、薪金、奖金、各种津贴和补贴；二是

实物收入，包括企业以免费或低于成本价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物质产品和服务，也包括员工得到的免费

吃住的折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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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可根据会计资料分析归纳取得：工资指应付工资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福利费指应付福利费本

期贷方累计发生额。

社会保险费　指本期企业为劳动者个人支付的社会保险费金额，具体包括生产单位向政府和保险部

门支付的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人身、家庭财产等保险费。

本项可根据会计资料分析归纳取得：保险费根据会计管理费用明细表中的劳动保险、失业保险费等

取得。

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由于有形或无形损耗而转移到产品成本的价值，按固定资产原

值和规定的折旧率计提（算），根据会计表中“固定资产折旧”项“金额”栏取得。

生产支出　指个体经营工业单位在工业生产活动中所消耗的原材料、燃料、动力、服务等费用。具体

包括材料费、水电费、租赁费、邮电费、修理费、运输费、包装费等。但不包括支付给雇工的工资报酬、上交

的税金及购置固定资产支出。

下季度需增（减）员工数　指未来三个月内，判断企业需要增加或减少的员工个数，减少记负（－）数，

不增不减记“０”。

资产总计　指企业或个体经营工业单位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

权和其他权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划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无形及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

（１）流动资产：指可以在一年内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生产周期内变现或耗用的资产合计。包括现金

及各种存款、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款项、存货等。

（２）固定资产：指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清理、在建工程、待处理固定资产损失所占用的资金合计。

（３）无形资产：指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

使用权、商誉等。

固定资产原价　在建造、购置、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项固定资产时所支出的全部货币总额。

它一般包括买价、包装费、运杂费和安装费等。

固定资产净值　指固定资产原价减去历年已提折旧额后的净额。

应收账款　到本报告期末止，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应向购货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收

取款项。该指标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的期末数填报。未执行２００１年《企业会计制

度》的企业，用“应收账款净额”期末数代替。

应付账款　根据本报告期末，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账款”的贷方余额填报。

利息支出　指本报告期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利息支出扣除利息收入后的净额。根据会计“财务费

用”科目归纳计算本期累计数填列。

银行借款利息　指本报告期，企业向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支付的利息。

民间借款利息　指企业为生产经营发生的民间借款（非银行、非金融机构借款）所支付的、本报告期

应实际分摊的利息额。

能源消费量　指能源使用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消费的一次能源或二次能源的数量。

能源消费量统计的原则是：

（１）谁消费、谁统计。即不论其所有权的归属，由哪个单位消费，就由哪个单位统计其消费量。

（２）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企业的能源消费，在时间、工艺界限上，以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

为标志，即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就计算消费；何时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何时计算消费量。

（３）消费量只能计算一次。既在第一次投入使用时，计算其消费量。对于反复循环使用的能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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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得重复计算，如余热、余能的回收利用。

（４）耗能工质（如水、氧气、压缩空气等），不论是外购的还是自产自用的，均不统计在能源消费量中

（计算单位产品能耗时除外）。

（５）企业自产的能源，凡作为企业生产另一种产品的原材料、燃料，又分别计算产量的，消费量要统

计，如煤矿用原煤生产洗煤，炼焦厂用焦炭生产煤气，炼油厂用燃料油发电等。但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费的

半成品和中间产品，不统计消费量，如炼油厂用原油生产出燃料油后，又用燃料油生产其他产品，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燃料油不计算产量，那么作为中间产品的燃料油也不计算消费量（如果燃料油计算产量，那

么也要计算消费量）。

工业企业的能源消费量包括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作为燃料、动力、原料、辅助材料使用的能源以及

工艺用能、非生产用能。作为能源加工转换企业，还要包括能源加工转换的投入量。具体包括：

（１）用于本企业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和其他生产性活动的能源；

（２）用于技术更新改造措施、新技术研究和新产品试制以及科学试验等方面的能源；

（３）用于经营维修、建筑及设备大修理、机电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等方面的能源；

（４）用于劳动保护的能源；

（５）其他非生产消费的能源。

不包括：

（１）由仓库发到车间，但在报告期最后一天没有消费的能源。这部分能源应在办理假退料手续后计

入库存量。

（２）回收利用的余热、余能。

（３）拨到外单位，委托外单位加工用的能源。

（４）调出本单位或借给外单位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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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分类目录

１．基层表填报情况（原因）及代码

１．目录企业

代码 填报情况（原因）

０ 已填报

１ 企业正常营业，但调查表没填报企业数据

２ 关闭（包括企业被撤消、组织机构代码变更），没填报

３ 被合并，没填报

４ 停产，没填报

５ 转产（指该企业转为从事非工业生产活动），没填报

６ 升规模（指该企业成长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并且已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没填报

２．非目录企业

代码 填报情况（原因）

０ 已填报

１ 该样本群内所有非目录企业正常生产，但调查表没填报企业数据

２ 该非目录企业正常生产，但没填报

３ 该样本群没有非目录企业

４ 关闭（包括企业被撤消、组织机构代码变更），没填报

５ 被合并，没填报

６ 停产，没填报

７ 转产（指该企业转为从事非工业生产活动），没填报

８ 升规模（指该企业成长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并且已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没填报

３．个体工业经营户

代码 填报情况（原因）

０ 已填报

１ 该样本群内所有的个体经营工业单位正常生产，但都没填报数据

２ 该样本群内该个体经营工业正常生产，但没填报

３ 该样本群没有个体经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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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要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５０００千卡／千克 ０．７１４３千克标准煤／千克

洗精煤 ６３００千卡／千克 ０．９０００千克标准煤／千克

焦炭 ６８００千卡／千克 ０．９７１４千克标准煤／千克

汽油 １０３００千卡／千克 １．４７１４千克标准煤／千克

柴油 １０２００千卡／千克 １．４５７１千克标准煤／千克

液化石油气 １２０００千卡／千克 １．７１４３千克标准煤／千克

天然气 ７７００－９３１０千卡／立方米 １．１－１．３３００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电力（当量） ８６０千卡／千瓦小时 ０．１２２９千克标准煤／千瓦小时

３．几种能源品种的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 １升＝０．７４千克 １千克＝１．３５升

重柴油 １升＝０．９２千克 １千克＝１．０８７升

轻柴油 １升＝０．８７千克 １千克＝１．１４９升

液化石油气

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

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

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９１—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